
 

证券代码：300149         证券简称：睿智医药        公告编号：2024-08 

睿智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持股5%以上股东上海睿昀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睿

钊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睿智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在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3-64），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上海睿昀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睿昀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

上海睿钊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睿钊投资”）计划在该减持计

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

合计不超过 4,990,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截至本公告日，睿昀投资、

睿钊投资前述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在该减持计划期限内，未实际向二级市场减

持公司股份。睿昀投资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向睿钊投资转让了 1,270,610 股公司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25%。本次股份转让系睿昀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睿钊投资

之间内部进行的转让，不涉及向二级市场减持。 

 

公司于近日收到睿昀投资和睿钊投资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告知函》，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一）股东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睿昀投资和睿钊投资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其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内未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二）股东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睿昀投资 

合计持有股份 27,046,221 5.41 25,775,611 5.1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7,046,221 5.41 25,775,611 5.1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睿钊投资 

合计持有股份 7,334,408 1.47 8,605,018 1.7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334,408 1.47 8,605,018 1.72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合计持有股份 34,380,629 6.88 34,380,629 6.8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4,380,629 6.88 34,380,629 6.8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注：1、上表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2、上述股份变动系睿昀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睿钊投资之间内部进行的转让，不涉及向二

级市场减持。睿昀投资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向睿钊投资转让了 1,270,610 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 0.25%。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转让方式 转让期间 
转让均价

（元） 

转让股数

（股） 

转让股数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 

睿昀投资 

大宗交易 2024年2月6日 4.33 344,110 0.07 

大宗交易 2024年2月7日 3.88 386,500 0.08 

大宗交易 2024年2月20日 4.61 540,000 0.11 

合计 - - 1,270,610 0.25 

3、睿昀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睿钊投资在 2018 年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成为公司股东时

作出如下承诺： 

（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睿昀投资和睿钊投资在本次交易中以上海睿智化学研究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睿智化学”）股权认购的公司发行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

得转让；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届满之日至 48 个月届满之日期间，转让股份比例不超过

其通过本次交易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的 50%；股份发行结束后，如由于公司送红股、

转增股本等原因而使本承诺方被动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本承诺有关锁定期的约定。若上

述锁定期与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将根据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2）关于保证独立性的承诺：本次重组完成后，在本合伙企业与睿钊投资/睿昀投资作

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期间，不会利用公司主要股东的身份影响公司独立



 

性，并尽可能保证公司在业务、资产、机构、人员、财务等各方面的独立性。 

（3）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在本合伙企业与睿钊投资/睿昀投资

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期间，本合伙企业及本合伙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

将避免从事任何与公司、睿智化学及其控制的企业相同的业务。如本合伙企业及本合伙企业

控制的其他企业遇到公司、睿智化学及其控制的企业主营业务范围内的业务机会，本合伙企

业及本合伙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将该等合作机会让予公司、睿智化学及其控制的企业。本合

伙企业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因此给公司、睿智化学及其控制的企业以及公司其他股东造

成的一切损失。 

（4）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在本合伙企业与睿钊投资/睿

昀投资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期间，本合伙企业及本合伙企业控制的其

他企业将尽量避免、减少并规范与公司、睿智化学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

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合伙企业及本合伙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将遵循市

场原则以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

易决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手续，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

益。本合伙企业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因此而给公司、睿智化学及其控制的企业以及公司

其他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5）关于不谋求实际控制权的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 60 个月内，本承诺方认可并尊重

曾宪经先生、黄雁玲女士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地位，不对曾宪经先生、黄雁玲女士在上市公司

经营发展中的实际控制地位提出任何形式的异议，本承诺方不通过任何方式单独或与他人共

同谋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地位； 

本次交易完成后 60 个月内，在本承诺方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期间，（除与睿钊投资

/睿昀投资保持一致行动关系以外）本承诺方不会基于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而与公司

其他股东及其关联方谋求一致行动关系、与其签订一致行动协议或实际采取一致行动，亦不

会以委托、征集投票权、协议、联合公司其他股东以及采取其他任何方式，单独或与他人共

同谋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地位，亦不会协助他人谋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地

位； 

本次交易完成后 60 个月内，如需委托投票，本承诺方不向除曾宪经、黄雁玲及其一致行

动人之外的其他方委托本承诺方所持公司股份在公司股东大会的表决权。 

睿昀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睿钊投资已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本次内部转让股份未违反上

述承诺。根据有关规定，本次大宗交易无需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二、其他相关说明 

1、上述股东本次减持公司股份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反已披露承诺的情形。 

2、本次减持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睿昀投资和睿钊投资本次减

持计划期限已届满，上述股东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内未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的情形。公司已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股份转让系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睿昀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睿钊投资

之间内部进行的转让，不涉及向二级市场减持，不会导致睿昀投资及其一致行动

人合计持股比例和数量发生变化。睿昀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内部转让股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

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1、睿昀投资、睿钊投资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告知函》。 

特此公告。  

 

 

                                      睿智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4 日 


